


 

  



 

臺 北 市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

項 目 說 明 

都 市 計 畫 名 稱 
擬定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一小段95-2地號等 

社福及機關用地細部計畫案 

都 市 計 畫 

法 令 依 據 
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

申 請 單 位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

辦 理 單 位 臺北市政府 

本 案 公 開 展 覽 

起 迄 日 期 

自 111 年 4 月 15 日起至 111 年 5 月 14 日

止公開展覽 30 天。 

（刊登於 111 年 4 月 15 日聯合報、 111 年 4 

月 16 日自由時報） 

本 案 說 明 會 

舉 辦 日 期 

111 年 4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6 時 30 分假

南港區東新區民活動中心（臺北市南港區東明街 

99 號 2 樓） 

人 民 團 體 對 本 案 

之 反 映 意 見 
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

本案提交各級都市計

畫委員會審核結果 

本案業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年 6 月 

23 日第 794 次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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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名：擬定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一小段 95-2地號等社福及機關

用地細部計畫案 

申請單位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

辦理單位：臺北市政府  

計畫範圍：如計畫圖所示 

類別：擬定 

法令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 22條 

詳細說明： 

 

壹、計畫範圍 

本計畫位於光華營區西側，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 124巷

以南、昆陽街 157巷以東、龍華街以北所圍街廓內，詳圖 1。計畫

範圍包括南港區新光段一小段 95-2、96-4、116、116-5、116-6、

116-7、117、117-3、118、118-2、118-3 地號等 11 筆土地，全區面

積 5,965 平方公尺，詳表 1、圖 2。 

  



2 

 

表 1 土地權屬一覽表 

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(m2) 所有權人 管理者 

南港區 
新光段

一小段 

95-2 8 

中華民國 

國防部軍備局 

96-4 125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農田水利署 

116 1,558 國防部軍備局 

116-5 800 國防部軍備局 

116-6 2,702 
國防部軍備局 

116-7 129 
國防部軍備局 

117 73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

117-3 54 國防部軍備局 

118 141 國防部軍備局 

118-2 85 國防部軍備局 

118-3 290 國防部軍備局 

合計 
5,96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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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臺北市都市計畫整合查詢系統、本計畫整理 

圖 1 計畫範圍示意圖 

資料來源：本計畫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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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土地權屬示意圖 

貳、主要計畫概述 

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機關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(配合光華

社會住宅興建工程)主要計畫案。 

 

表 2 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機關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(配合光華

社會住宅興建工程)主要計畫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

變更 

位置 

變更內容 

變更理由 
原計畫 新計畫 

面積
(m2) 

南 港 區

新 光 段

一 小 段

95-2、96-

4、116、

116-5 、

116-6 、

116-7 、

117 、

117-3 、

118 、

118-2 、

118-3 地

號 

機關 

用地 

社福及

機關用

地 

5,965 1. 依行政院 110 年 1 月核定之「社會

住宅興辦計畫 (第一次修正核定

本)」，配合中央社會住宅政策之落

實及因應高齡化、少子化社會趨

勢，優先選用閒置公有土地興辦社

會住宅，提升居住品質並充實臺北

市社會住宅存量。 

2. 本計畫面積多屬國防部管有之營

改土地，位於捷運站附近交通便

捷，週邊生活機能佳有多處公園及

綠地，符合社會住宅優先選址原

則。 

3. 原機關用地可依「都市計畫公共設

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」興建社會

住宅，惟受限於「使用容積樓地板

面積不得超過總容積樓地板面積

二分之一」，恐無法滿足社會住宅

所需數量，因此本計畫適度調整土

地使用性質及內容，規劃興建社會

住宅，並配合國防部興建職務宿舍

計畫，提升居住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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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本計畫變更後之面積大小、位置及形狀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

 

圖 3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機關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地(配合光華

社會住宅興建工程)主要計畫案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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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計畫目標與構想 

一、計畫目標 

(一) 因應高齡化、少子化社會趨勢，配合國家社會住宅政策-「社會住

宅興辦計畫」，增加社會住宅存量，提供當地就業、就學、年長或

社會弱勢者適宜之住宅，滿足市民基本居住需求。 

(二)落實社會福利政策，保留一定空間供社區社福設施使用，提供社區

公共服務機能及專人管理，創造優質居住環境。 

(三)透過地區土地使用型態的轉變，鏈結都市發展紋理及成為地區再

發展的觸媒，並使公有土地得以活化再利用，打造優質居住環境，

創造健康與永續經營生活。 

(四)提高綠覆率，以增加環境友善空間，並創造適宜之綠意開放空間。 

(五)推動國防部「募兵制」政策，國軍職務宿舍作為因應任務需要與照

顧志願役人員的福利制度之一。 

二、計畫構想 

(一)配合中央住宅政策優先選用國防部之營改土地，並調整土地使用

分區為社福及機關用地，以增加社會住宅供給。社會住宅保障弱勢

優先戶、照顧多元族群需求以落實居住正義。 

(二)沿街面低樓層提供複合式公共服務結合社會福利設施(依相關單

位實際需求予以設置)及鄰里商業設施等，其他樓層提供居住機能，

透過混合立體化的都市土地利用，營造優質舒適、全齡友善的宜居

家園。 

(三)採無圍牆低建蔽率規劃，建物集中配置，沿主要道路旁留設法定空

地並保留大量開放空間，創造穿透性空間以營造良好街道空間環

境。 

(四)落實「以人為本」的觀念，規劃完整行人公共空間減緩人車衝突，

以人行通廊的串連提供居民友善且開闊的都市步行環境及景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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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提供國防部軍備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之職務宿舍以提升官兵優質

居家環境品質，並且提高募兵制招募誘因及照顧軍眷生活。 

 

肆、計畫內容 

一、土地使用分區 

      本案計畫內容詳表 3、圖 4： 

表 3  擬定使用分區表 

計畫範圍 土地使用分區 計畫面積(m2) 擬定理由 

南港區新光段 

一小段 95-2、96-

4、116、116-5、

116-6、116-7、

117 、 117-3 、

118、118-2、118-

3 

地號 

社福及機關 

用地 
5,965 

1. 為落實中央社會住宅

政策、提升居住品質

及增加社會住宅存

量，辦理「變更臺北市

南港區都市計畫機關

用地為社福及機關用

地(配合光華社會住

宅興建工程)主要計

畫案」。 

2. 配合擬訂土地使用分

區管制規定。 

註：本計畫變更後之面積大小、位置及形狀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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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擬定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一小段 95-2 地號等 

社福及機關用地細部計畫案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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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

(一) 社福及機關用地之使用強度為建蔽率不得超過 40%、容積率不得

超過 400%。 

(二) 社福及機關用地允許下列使用用途： 

1.興辦社會住宅。 

2.供軍方職務宿舍使用。 

3.依住宅法第 33 條規定，應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服務、長

期照顧服務、身心障礙服務、托育服務、幼兒園、青年創業空間、 

社區活動、文康休閒活動、商業活動、餐飲服務或其它必要附屬設

施項目使用。 

4.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社會福利設施及公務機關使用。 

三、都市設計管制 

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及環境品質，透過本都市設計準則形塑空

間規劃與視覺景觀品質。 

(一) 公共開放空間設計 

1. 沿龍華街側應退縮留設 3.6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。 

2.本計畫之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之綠化，應盡量以創造視覺景觀美

質及改善微氣候之目標配置，種植之喬木並須考量不影響建築之

維護管理，且不得影響人行之通行為原則。 

3.本計畫之建築基地綠覆率達 100%為原則。 

(二) 建築量體與設計 

1.本計畫範圍內新建建築物均應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，取得綠

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為原則，並取得綠

建築標章。 

2.建築物臨街面應設置適當人行開口，以加強建築物與外部開放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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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之活動互動性。 

3.本計畫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 0.08 立方公尺

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。 

(三) 交通停車規劃 

1.為避免汽機車出入動線影響道路車流及開放空間活動使用之品質，

本計畫範圍內之停車空間以整併規劃暨納入地下停車場設置為原

則。 

2.本計畫範圍內開發所衍生停車、臨時停車需求與裝卸貨停車需求

應於基地內自行滿足。 

(四) 本都市設計準則中部份列為「原則」性之規定，如經「臺北市都

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審議通過，得不受此原

則性規定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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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本計畫整理 

圖 5 開放空間示意圖 

 

伍、事業及財務計畫 

一、開發主體與開發方式 

本計畫興辦社會住宅時，由內政部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

設置條例第 3 條規定指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及國防部軍備局

興辦社會住宅及國軍職務宿舍。 

二、財務計畫 

有關土地取得方式，國防部軍備局經管之國有土地，依內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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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年 5月 20日「研商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價購國防部營改基

金土地推動社會住宅政策會議」結論，採價購方式辦理；財政部國

有財產署經管之國有土地，依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」

第 27條第 3項規定，採捐贈方式辦理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

署七星管理處經管之國有土地，依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年 11月

9日農授水字第 1096010868號函」說明二，採租用方式辦理，供國

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直接興建社會住宅，相關經費來源由國家住

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融資及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規定

辦理。本計畫相關事業及財務計畫如下表所示。 

 

表 4 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

公共

設施

種類 

面積

(m2) 

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 

經費 

(萬元) 

主辦 

單位 

預定完

成期限 

經費 

來源 
徵

收 

價

購 

撥

用 

其

他 

社福

及機

關用

地 

5,965 − ｖ − ｖ 106,906 

國家住宅

及都市更

新中心、

國防部軍

備局 

預計於

民 國

115 年

完工 

由國家住

宅及都市

更新中心

融資及依

國家住宅

及都市更

新中心設

置條例規

定辦理 

註：1.表列面積僅供參考，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2.列表之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，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。 

 

 

陸、其他 

本計畫書內未規定者悉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暨其他相

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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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

本案業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年 6月 23日第 794次委員會

議審議決議： 

一、本案依公展計畫書、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

照表修正通過。 

二、委員所提應協調北側衛生福利部、捷運南港機廠規劃北向人行空間

連通至忠孝東路七段、捷運昆陽站，以強化 TOD功能之建議，請內

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及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納入後續規

劃參考。 

捌、本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完竣。 

玖、本案主要計畫業經內政部 112年 2月 23日內授營都字

第 1120007936號函核定，臺北市政府並於 112年 3月

16日以府都規字第 11200015551號公告發布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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繪 圖 員 

業 務 主 管 

  

承 辦 人 員 校 對 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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